
互政办函〔2026〕17号

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护林员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高寨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近期，在林草项目核查中发现，各乡镇存在因管护责任落实

不到位、管控措施缺失，导致项目区遭牲畜踩踏、啃食，造成植

被破坏和苗木死亡，严重影响草原修复、造林绿化成果和生态建

设成效。根据《青海省林长办公室关于加强生态护林员管理工作

的函》（青林长办函〔2026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强化我县乡、

村二级护林员队伍建设，切实加强生态修复项目区管护工作，结

合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正视管护突出问题。乡、村二级护林员

是基层林草管护的核心力量，是守护林草资源、防范风险、落实

生态管护责任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有关部门要切

实提高思想认识，以规范化、精细化管理为抓手，全面提升护林

员队伍履职能力。要以林（草）长制为总牵引，将生态项目后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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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护全面纳入林长责任体系与生态护林员履职清单，明确乡、村

级林（草）长监管责任、基层护林员员一线巡护责任，以问题为

导向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生态管护，确保项目实施一片、

成活一片、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

二、压实管护责任，健全长效机制。乡、村级林（草）长对

责任区域内生态项目后期管护负总责、主责、首责，将此项工作

纳入林（草）长制年度任务清单、巡林巡草重点内容和考核评价

体系，做到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。坚持“建管并重、长效运维”

工作理念，推动项目后期管护与乡、村二级护林员管理深度融合，

层层压实管护工作责任，强化生态项目后期管护的组织实施、统

筹协调和监督考核，将其纳入林（草）长制重点工作范畴，实施

全过程闭环监管。督促落实管护方案、管护措施和巡查工作要求，

层层签订管护责任协议，将管护任务精准细化分解至具体乡、村

二级护林员，明确管护范围、管护标准和管护时限，构建“一级

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”的管护工作格局。常态化组织开展乡、村

二级护林员管理及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问题、

督促整改，确保各类管护要求落地见效。

三、规范队伍管理，提升履职效能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

部门要以制度化、标准化建设为导向，全面加强乡、村二级护林

员队伍建设与规范化管理，严把选聘关口，优先选聘责任心强、

身体条件好、熟悉当地地形地貌的人员担任护林员，坚决杜绝“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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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管、管而不力”的问题;健全管理制度体系，统一岗位职责、

巡护流程、考核标准和奖惩机制，建立“一人一档”管理台账，严

格落实定人、定岗、定责管理要求，推动管护工作精细化、规范

化;抓实常态化业务培训，采取集中授课、现场教学、线上学习

等多种形式，围绕林草政策法规、资源保护知识、项目监管巡护

等开展专题培训，切实提升护林员发现、报告、处置问题的综合

能力;压实网格化管护模式，将各类生态项目区全面纳入护林员

责任网格，清晰划定管护边界、明确重点管护区域，确保实现“山

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责有人担”的管护目标。

四、强化管控措施，筑牢防护屏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

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对集中连片新造林地、草原修复、交通沿线绿

化带、生态敏感区域等重点地块，建立“乡一村一生态护林员”

三级巡查网络，明确巡查频次和区域，对禁牧区、轮牧区和项目

实施区加密巡查，及时劝阻违规放牧行为。加强宣传引导，通过

村广播、微信群、张贴公告、明白卡等方式，普及林草资源保护、

禁牧轮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引导牧民规范放牧行为，严

禁在生态修复项目区放牧。对多次违规放牧、造成植被和苗木严

重破坏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公开曝光并及时更换护林员。

五、加强从严考核，严肃追责问责。严格落实生态护林员管

护绩效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劳务报酬、续聘解聘、评优的直接依

据,不合格者限期整改、扣减报酬或依规解聘，形成能进能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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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惩分明的导向。对履职缺位、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导致发生森

林火灾、重大资源破坏、人员伤亡等问题的，依法依规追责，特

别是对管护失职导致项目区草原植被破坏和苗木大面积死亡、造

成重大损失的，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须限期完成对在岗护林员履职情况的摸排工

作，并于 3月 5日前将结果反馈至县林草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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